
苏委教函〔2019〕6号

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

专项督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委教育工委、教育局：

为持续深入推进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根据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省纪

委机关、省监委专项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任务部署、《江苏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和《省教育厅关于印

发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教基函﹝2019﹞22 号），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将于 10

月中下旬至 11 月上旬联合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

组，协同组织对全省各地各校贯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集中督查。

现将专项督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地按照方案要求，立即

部署，迅速行动，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以生为本、依法治校”

的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生态构建，切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中 共 江 苏 省 委 教 育 工 委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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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
专项督查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通过监督检查，警醒督促各地各校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

行“两个维护”、落实工作责任，端正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好中央和省委有关基础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发

现并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突出、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师德师风败

坏影响教育形象等违纪违法问题，规范办学行为、维护教育秩序、

打击学校食堂腐败，建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长效机制，推动“名

师空中课堂”全面应用造福学生、“阳光食堂”规范运行管好钱用

好餐，着力构建义务教育学校“以生为本、依法治校”的良好政治

生态和育人生态，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督查对象

1.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2.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校；

3.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

三、时间方式

1.督查时间：2019年 10月 16日-11月 8日（在此期间完成

督查工作，具体督查时间由各组安排确定）。

2.组织方式：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统筹各设区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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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协同各设区市纪

委监委，组织省市县三级联合督查组实施蹲点式异地交叉督查。

四、主要任务

1.以责任为牵引，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核查财务账册、召开家长座谈会、查阅工作台账、实地核查、问

卷调查、跟班听课、个别访谈等，聚焦学校规范办学、校外培训

机构违规整治、食堂管理及名师“空中课堂”和“阳光食堂”两大平

台应用等重点领域，检查 2018 年以来各市、县（市、区）教育

行政部门及学校责任落实和专项治理工作成效。

2.集中发现和查处问责一批教育领域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在

开展专项整治维护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上存

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和假作为的组织

和人员。（具体任务见附件 1）

3.教育行政部门督查率 100%，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督查率

100%，每个县（市、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督

查率不低于 10%。

五、组织实施

1.采取“大组+小组”蹲点方式组织实施。成立 13个设区市级

督查组分赴各地，由省教育厅和设区市教育部门人员组成。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队任组长，设区市教育

局分管基础教育副局长和设区市派驻教育纪检监察组副组长任

副组长，负责直接督查设区市教育局及直属学校，并视情抽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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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县（市、区）。成立 114 个县（市、区）督查组，由本县

（市、区）派驻教育纪检监察组组长带队任组长，组员由设区市

教育局在本区域内异地抽调县（市、区）教育部门人员组成（具

体分工安排见附件 2）。督查组成员由教育系统基础教育、督导、

师资、教研、财务、审计、后勤管理、教育信息化等方面骨干力

量组成，每组 10 人左右。市及县（市、区）督查组的人员名单

请于 10月 11日前由设区市教育局汇总后报我厅义务教育学校违

规办学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教育

厅纪检监察组。

2.11月 11日前，各县（市、区）督查组将督查情况报告（模

板见附件 3）以及 2019 年以来本地区违反师德师风处理文件报

送给市级督查组，11月 15日前市级督查组将综合督查情况报告

汇总表和含直属学校教师在内的所有违反师德师风处理文件报

省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纪

委监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

3.通过督查，发现一批规范办学和专项整治工作的先进典

型，进行宣传推广。对于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各督查组应形

成问题线索清单（格式见附件 4），按照属地管理和快查快办原

则，及时移送设区市和县（市、区）教育工委和派驻纪检监察组，

按照权限及时依法依纪依规调查处置，对不作为、乱作为、慢作

为、假作为的，按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问责。

4.本次督查情况将作为 2020 年考核各设区市政府履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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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参考依据。

5.所有参加督查人员督查期间的出行、住宿、用餐费用按标

准回所在单位报销。

各设区市教育局协同设区市派驻纪检监察组在 10月 12日前

完成人员抽调、督查组组建和培训工作（见附件 5）。

联系人：厅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许敬乔，025-83335679；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

组王小飞，025-83335134。

附件：1. 2019 年义务教育违规办学专项整治集中督查任务

清单

2.2019 年义务教育违规办学专项整治交叉督查地区

分配表

3.2019年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专项整治专项督查

情况报告（模板）

4.2019年教育领域专项整治问题线索清单

5.督查组成员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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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江苏省纪律检查

委员会、江苏省监察委员会。

送：各市、县（市、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